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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管理水平，规范学校办学行为，

完善现有规章制度，推进学校教育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

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程序化，特启动本次学校规章制度

汇编修订工作。

制度建设作为学校管理的重要保证，我校自 2014 年

升格为本科院校以来，始终坚持依法治教、依法办学、

依法治校，确保学校各项工作做到有章可循，实现制度

管权、管事、管人，专门成立了规章制度编制委员会，

陆续开展了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工作，形成了《广

州工商学院规章制度汇编》（2014 年）、《广州工商学

院规章制度汇编》（2017 年） 、《广州工商学院规章制

度汇编》（2020 年） 。经过三年的发展，我校各项规章

制度在实践中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。经过重新梳理和修

订，编制了《广州工商学院规章制度汇编》（2023 年）。

本次出台的《规章制度汇编》自 2022 年 5 月份开始

筹备，最终历时 15 个月完成，共分为行政管理、党工团

管理、教学管理、人事管理、学生管理、后勤保卫、教

辅管理、继续教育等八大部分。每一项制度由所在部门

牵头，严格按照《广州工商学院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

要求,通过法务部合法性审查，最后提请校长办公会或党

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颁布实施。



本《汇编》由广州工商学院编辑委员会负责整理、

编辑，由于水平有限，疏漏和不当之处，恳请大家提出

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广州工商学院

规章制度汇编编辑委员会

2023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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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与 予 办

（ 务 位 会 三 五 会 ）

位〔2019〕20

一 则

一 为 加 位 与 予 作， 位 予 ， 内

， 《中 人 共 》《中 人 共 位 例》 其 办 ，制

办 。

二 位 与 予 作 以习 代中 会主义 为 ， 党

九 全 会 ，全 党 人 任务， 住 人

养 个 ， 养 体 劳全 会主义 人。

三 位 与 予 作 制 、依 、保 、 力 则。

二 位

位 分为 位 予 位 位 予专业 。

五 位 则 （区、 ） 位 会 。军

位 军 位 会 。

六 （区、 ） 位 会、军 位 会（以下 为“ 位 会”） 制

位 准。 准 办 、 伍、 件、 、 、

制 ，不低于 准 专业 准。

七 位 会 制 位 办 ， 。 作 加 与

、专业 作 。

八 准 ， 则上 ， 位

会 出 位 予 位 。

准 专业， 位 予 位 则上 专业

， 位 会 出 位 予专业 。

九 位 予 位 专业 位 会 。 位 专

业停 五 以上 ， 为 动 ， 专业 位

。

位 会 具 位 予 ， 专业 位

主 作， 位 会 准。

三 位 予

一 位 专业 位 别 予。 予 位 位

予 专业 。 专业 中 个 位 专业， 位 予 位

准 专业 予 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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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位 予 位 制 位 位 予 准， 位 予 准 人

任务， 人 ， 化 ， 《中 人 共 位 例》 其

办 。

三 位 予 位 位 位 予 。

（一） 予全 制 业 位 主 ： 位

予 准， 准 列入 位 予 ， 位 会作出 准 决 。 位

会 决 决 位 予 内公 ， 位 会 。

（二） 予 业 位 与全 制 业

。 予 位 专业 位 位 全 制 养 专业。

位 会办公 会 务 出 位 ，共 关

业 业 ， 其 位 。

（三）具 位 予 人 ， 予 位 一 二

。

具 位 予 ， 位 予 准 全 制 业

予 修 位。 予 修 位 制 专 办 ， 位 （ 业

）作出 ， 余力 修其他 专业。 修 位 与主修 位

不 专业 ， 主修 位 不 予 修 位。 修 位 主修

位 书中予以 ，不 位 书。

五 具 位 予 ， 全 制 中 位

人 养 。 、 准、 ， 依 专业 具 位

予 ，且分 两个不 。 专 ， 专 人 养 ，

位 会 决 、 党 会会 ， 位 会 ，

。 业 到 位 ， 予 位。 位 一 位

书， 两个 位 书中予以 。

六 具 位 予 之 ， 予全 制 业 位。

位 作办 ， 作 共 制 养 ，

作 位 会 。 养 依 专业 养 位具

位 专业， 予以 。 予 位 养 位 位

予 准， 位 书 入 位 予 位 ， 养 位

书上予以 ，不再 位 书。

七 位 予 位 一 例 别优 位 予以 ，

书 励 书。

与

八 务 位 会 位 、 、 信 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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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予信 ， 准 位 予信 ，为 会、 供便利。

九 位 会 区、 位 、 信 作， 划，优

化 ， 、 、 位 予 位 务 、 、 ， 务 位

会 位 予信 。

二 位 予 位 位 关 制 ， 严 位 予

保 制，主动公 位 位 关 制 ，依 依 位 予 作，

不 为。严 《 位 书 位 予信 办 》， 习 ，

写、 位 书， 具体 养 （ 全 制、 养、 ），

、准 做 位 书 、 、公 伪信 作，严 信 假、 、

， 位 会 信 。

二 一 位 会 主动公 区、 位 关信 ， 公

位 予 位 专业 。

二 二 务 位 会 位 入到 位 保 体 。 位 会

位 与 予 估制 制 ， 则上 位 予 位 位

予 其 估， 位 予 位 专业 ，加 位、

修 位、 位 ； 位 予 制；

位 予 位 专业， 作 、停 、 。

二 三 位 予 位 位 予 制 ， 、 予、

中出 ， ，保 。

五 则

二 与 作办 予 位 ， 《中 作办 例》 。

二 五 办 之 ， 位 予 位不再 二 位 。

二 六 办 务 位 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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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书 位 予信 办

位〔2015〕18

一 则

一 为 位 书制 ，加 位 予信 ， 《中 人 共 》

《中 人 共 位 例》 其 办 ，制 办 。

二 位 书 位 到 ， 予 位

( “ 位 予 位”)制作 位 。 办 位 书为 位 书、

位 书 位 书。

三 位 予信 位 位 关信 ，以 位 书 主 信 ，包

位、 位 位 予信 。

二 位 书制

位 书 位 予 位 主 、 制。

五 位 书 包 以下内 ：

一、 位 、 别、出 (与 人 份 件信 一 )， 免冠 (

加 位 予 位 )。

二、 位 、专业 ( 专业 关 )。

三、 位 专业 位 别( 专业 位 别全 写)。

、 位 予 位 ， ( 、 ) 。

五、 书 。 一 六位 伯 。 六位 前五位为 位

予 位代 ； 六位为 位 予 别， 为 2， 为 3， 为 4； 七 位为 予

位 份( 2016 予 位， 2016)； 六位 为 位 予 位 。

六、 ( 写 位 予 位 位 会 准 予 位 )。

六 于 位， 位 予 位 予以公 ， 位 书作 。

七 位 书 ， 人 ， 位 予 位 出具 “ 位

书”。 位 书 位 书 内 。 位 书与 位 书具 力。

三 位 予信

八 位 予信 主 包 ： 位 个人 信 、 业信 、 位 信

。信 内 务 位 会办公 制 。

九 位 予 位 务 位 会办公 制 位 予信 关

， 位 况， 信 ， 位 予信 位主 。

位主 、 、 、 区 位 予 位 位 予信

务 位 会办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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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务 位 会办公 ( 区、 ) 军 位 予信 ，

位 予信 、 。

二 位 予 位 做出 位 决 ， 关信 位主

务 位 会办公 。

三 位 予信 ， 位 予 位 出 ， 位主

， 位主 务 位 会办公 。

与

位 予 位 ：

一、 、制作 位 书。

二、 、 、 位 位 予信 ， 保信 。

三、 位 书 其 化 况、 位 会 位 予决

位主 。

五 位主 ：

一、 区 位 书 位 予信 ， 为。

二、 区 位 予信 、 。

三、 区 位 予信 。

六 务 位 会办公 ：

一、 位 书 位 予信 ，制 关 办 作 ，

为。

二、 位 予信 作。

三、 位 予信 。

、 位 书信 上 。

五 则

七 关 ， 位 予 位 制 位 书，不 使 。

八 位 书 制作 副 ， 位 予 位决 。

九 中 人 军 位 书 位 予信 ， 军 位 会 办

制 具体 。

二 办 2016 1 1 。 关 与 办 不一 ，以 办 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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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 办

〔2016〕7

一 则

一 为加 专业 划与 ，促

健 、 、 ， 《中 人 共 》《中 人 共 》《

例》《 务 保 决 》( 务 令

412 ) ，制 办 。

二 、 业 、 、 人 （以下 ）举

办 专业 ， 专业 ， 办 。

三 专业 办 力， 办 优势 ，主动

会 ， 习 ，以 习 习 为 ，以

习 业 力 为 ， 业人 ， 养具 养、

业 、具 创 人 。

专业 、 专业 制

。

区 内 专业 务。

依 关 主 专业。

全 会（以下 全 ） 制 专业

。

， 业主 、 业 业 关 专业

。

五 专业 专 。 、

专业 专 ， 专 中 加 专业 。

充分 专 专业 、 、 与 估 、

决 作 。

六 全 专业 公共信 务 （以下 信 ），

专业 全 信 化 与 务。

二 专业

七 、专 专业 《 专业 》《

业 专 专业 》 《 充专业 》（ 件） 。《

充专业 》 制 、 ， ， 动 。

八 全 、 业主 、 业 、 人 《

充专业 》 出 专业 。 内 包 ： 关 业（ 业）人



7

、专业 、专业 介 。 区 内 出

专业 ，于 11 30 前上 信 。全 、 业主 、

业 交 。 专 、 专业 ，

会 。

九 制专业为 《 专业 》《

业 专 专业 》中 制专业。

三 专业 件

专业， 具 以下 件：

（一） 办 位 划。

（二） 会 产业 ， 习 化 习 。

（三） 、 、 专业人 养 其 伍 助人 。

（ ）具 办专业 、 、 书 化 习 、仪 、 习

办 件， 保 专业 关制 。

一 、 业 全 制 、专 专业 内

、专 专业， 会 专业 ，但专业 不 与

、专 专业 中 专业 ，不 制专业 关 业。具体

为：

（一） 信 专业 关信 。

（二） 区 内 交 专业信 ， 信 交

。

（三） 上 专业信 会公 。

二 人 办 件 、专 专

业 中 专业， 会 专业 ，具体 一 。具

体 为：

（一） 于 专业， 内 关专业 专 ， 信

交人 、专业 人 养 。信 会公 一个 ，

公 。公 ， 公 到 ，

况 修 交信 。

（二） 于 专业， 信 专业 关信 。

（三） （区、 ） ， 区 内

人 交 专业 专业信 ， 信 交 。

（ ） 上 专业信 会公 。

三 人 制专业,具体 为：

（一） 信 制专业 关信 。



8

（二） 关 业主 ， （区、 ）内

制专业 。

（三） 制专业 办 。

专业 关信 于 1 31 前 信 ；

区 内 交 专业信 ， 于 3 31 前 信

交 ； 上 专业信 ，于 5 31 前 会公 专业

。

五 全 、专 专业 内，

专业 ，制 专业 ， 于 5 31 前 信 公 。 （区、 ）

会、军 会 内 专业。

与 估

六 全 充分 信 专业 作 ，

全 专业 体 况 动 信 ， 公 全 专业 况。

动 、 业 、 三 、 与 制 价 制。

七 充分 信 区 内 专业

况，制 专业 估办 ，加 专业

与 估， 估 作为 专业 、 停 依 。 人 养 位不 会 、

办 件严 不 、 （ ） 严 不 、 低下 况，

令 关 专业 ， 前， 专业 停 ，且 不 专

业； 严 且 不 ， 主 停 专业 。

八 办 专业， 不 传 。

办 专业 作假 ， 予以公

令 ， 严 ，三 内不 专业。

九 加 专业 ， 价 制。 励 入专

会 三 专业办 估 。

五 则

二 全 、 依 办 制 则， 。

二 一 办 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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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办 ( )
函〔2021〕23

一 则

一 为加 （以下 ）举办 ， 《中 人 共

》制 。

二 之 会举办 ，以 专业

、 业 、 化 个人兴 为 、 修、 修、 动。

以 业 书为 不 内。

三 以习 代中 会主义 为 ，全 党

， 会主义办 ， 人 任务； 化公 ， 制作 ，主动

务 、 会 人 全 ；依 专业优势 ，与 位 一 、

与 办 力 ； 依 依 ， 办 为， 人 养 。

保 下 事业 划 前 下， 举办 。 举

办 则上 以 、 办、 为主，切 办 主体 任。

二 体制

五 务 ， 健全 价

准， 体 ；会 关 业主 制，加 业务 。

六 区 、 ，

优势， 办 。

七 划、制 、 办 保 。 党

党 党、办 主体 任， 化 党 作 关作 。

“ 办分 ” 则， ， 。 不

举办 （以下 办 ）。

八 全 ， 划

制 ， 制； 办 举办 ；

介、 传 ； 事务 ； 办 、

； 书 。

九 划，办 优势 ， 关

。 内 体 位、 、 个人不 以 义举

办 。 、 、 、 作举办 人 位，不 以 义举办

； 人 中 全 ， 举办 入 一 。

三 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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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 举办 出 ，

。 保 ， 依 依 信 公 。

一 不 以“ ”“ 、 位” 义举办 修 。 会举办

不 冠以“ ”“ ”“ ”“ ” 义，不 出 传。

二 严 为， ，严 代

。 传内 、 、准 。

作办

三 严 制 作办 ， 与 、

作办 ， 作 、 严 。 作 其 关 人

， 主动 。

作办 主体 位，严 、下 、出 、办 、

，严 体 包。 产 习 一个 、 ，

一 不 会 ， 与 会 举办。

五 作办 一 代 人

人 ，加 公 。 中 作 、 使 、 作 、 利义务、

分 、 任 。

五

六 制 保 制，加 、 、

、 价 ， 划 ，严 习 勤 ，加

。

七 产、业余 。 励 创 ， 于互 信

化 上 下 。

八 加 ，健全 使 准、 价 制。

励 优 。

九 业 书 一制作、分 ，与

书 区别。 业 书 与 制，做 业 与 。 业

书 修业 业内 。

六 务

二 份主 ， 健全 务 制

， 、 。

二 一 价 价 ， 会

养 准。 会公 ， 准 会公 ， 。

减免 ， 严 减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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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二 办 入 入 ， 一 ， 一 ，任何 位 个人不

、 、 、 。 不 任何 位 个人代 ，不 以 义

乱 。严 作 以任何 义 。

二 三 出 关 务 制 关 出 。

于 ， 严 关 。使 内 ， 偿使

关 。 、劳务 一 务 付。

七 件保

二 加 伍 ， 化 ， 、 优

人 与 作； 准入 件，动 ，

制 。 人 关 。

二 五 优化 ，不 办 件。 励 动 、

书 、 。

二 六 举办 、 、 、 、 信 全 ，

健全 全 制 制， 全 任事 。

八 与

二 七 中 划 制、 况 、 务 、

制， 入 党 （ ）会 事事 “三 一 ”决 。

二 八 、 、 、 、 、 价、

体 ， 办 、 。 办 况 入

作，主动 会公 。 办 况 。

二 九 务、 、 、 、 、

入 作， 作 制， 、专 化 制 ，

，保 ， 。

三 区 制 ， 办

估 制， 化 。

三 一 主 作 任制 任 制 ，依 依 严

办 中 。

（一） 不 ， 不具 件、办 入不 、 低下 ，

令 ； 不 、 、 、 ， 公 ， 关 任人 任。

（二） 作假， ，借办 之 利 ， 令 ， ，

主 任 其他 任人 依 依 予 分。 ，依 刑事 任。

九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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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二 业 、 人 、 举办

。

三 三 业、 、 体举办 ， 关 。

三 。

三 五 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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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 关于严 与

作

〔2022〕1

、 区、 （ ）， 产 兵 ， 、

， ：

为 党中 、 务 关于办 决 ，严

（函 、业余 、 习中 以 习中 ， 一 为

） 与 ， 动 健 ， 关事 下。

一、 刻 与 。 （以下 ）

为 ，以 与 其他 人 位（以下 位）

作，依 位 、人 、 ， 传、 下 、 习 、 中 、

、 业 、 务与 动 ， 举办 依

务 伸，其 况 体 办 ， 关 。

充分 与 作 义， 、 ，加

， 保 力 内 ， 住、 。

二、严 制 。 办 位、优势 、 划、

力，以 人 ， 划 ，严 制

， 位。中 别 “一 ”，主动

减 ， 做 制， 则上 减不 。中

， 会 。 则上

区 内 ， 、 业 人 养任务 列入“ 一 ” 划

， 关 、 优势专业。 位 则上 为

、 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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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位做 作， 保 养任务。 不 以任何 与不

作 任“ ” 为。 、 件 中 与

上 举办 产 。

、 一 。 制 专 ， 与 位

具 ， 中 其

利 义务，以 中 作 。 党 ，

，严 、 位 关 制 ； 传、 务

册 作； 关 、 动 与 作； 作

， 做 作；做 、 人 与 作； 、

、 、 、 信 全 ， 健全 全 制 制；健

全 、 、 勤、 务 制 位 任制， 严 ； 助

作 ， 作 。

五、 。 专业 专业人 养 ，

划与 ， 关 件。 与

专兼 、 伍， 与 人 业务 。

主 全 专任 兼 任； ，也

。 主 其 分 ， 分

。 制 关于 、 业 为准则 关 ，具 专

业 力。严 不具 力 人 。 严 勤 ，

严 业 ， 不 加 动、 习 内不 业、不 业 件 ，

予 。 加 业 （ ） 与 务， 保全 、全 ， 则

上 全 ； 严 、代写 不 为，严 位 予关，健全人

养 制 。

六、加 传 。 化 传 ， 一

。 人 不 传，不 假 、 传 其他

（个人）代为 传；不 供“代 ”“代 ”“ ” 务；不

传。 册 一 ， 保 。

七、加 使 。 入 入 ， 一 、

一 ，任何 位 个人不 、 、 、 。 不 任何 位

个人代 ，不 准 ，严 位、 以任何 义 。 全

上 务 ，严 上 前分 。 付 位 作 ， 则上不 其

一 。专兼 、 、劳务 一 主办 务 付。

、分 务 分别 付。

八、 分 体制。 制 全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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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与 作。 区 内

制 、 划、 ； 其他 做

关 作。 、 与 。 位 做

。 、 《 作 》（ 件），

严 作。

九、 化 。 与 作 入

。 ， 一 、 化 ，

内 个 位 专业 作出上 ， 内

划。 交 严 ， 关 、

、办 件 、 专业与 人 养 匹 。

， 加 ， 、“ ” 专

估， 健全 准入、 价、 、 出 任 制 。 关 ，严 击

假 传、买 、代 为。 之 “ 上+ 下”

动 作 制， 。 办 、 、 、

利、 低下、 乱 、 买 凭、 不力 为 ，

予 、 、 、 停 停

， 关 位列入“ ”， 关 任人 任。

、加 。 之 2022 12 ， 停 ，

全 、 。从 2023 1 ， 《

作 》 与 作。 前 但不

， 从 2023 予 2 ， 停 ，但 为

供 习 务。 ，仍不 关 、

予以 ，其 习 务 主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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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人 共 令 41

一 则

一 为 为，

，保 ， 养 、 、体、 全 会主义 人,依

、 以 关 、 ，制 。

二 于 、 任务 （以下 ）

、专 （ ） （以下 ） 。

三 会主义办 ， 克 主义 位,全 ；

以 人为 ，以 信 为 , 会主义 价值 ， 中 优

传 化 化、 会主义先 化， 养 会 任 、创 力；

依 ， ，健全 制 ， 为， 与 人 ，不

务 。

中 共产党 ，努力 习 克 列 主义、 东 、中 会

主义 体 ， 入 习习 书 列 ， 中

会主义 信、 信、制 信、 化 信， 中 会主义共 ；

主义 ，具 一、 、勤劳勇 、 不 ； ，

、 、 ， 公 ， 制 ，具 为习 ；

刻 习，勇于 ， ，努力 代 化 专业 ； 体，

健 ， 个人修养， 养 。

五 ， 保 利， 义务与

任， 励 、 务、 、 。

二 利与义务

六 依 享 下列 利：

（一） 加 划 动，使 供 ；

（二） 加 会 、 务、勤 助 、 体 化创 动， 业创业

务；

（三） 、助 助 ；

（ ） 、 业 、公 价， 业

书、 位 书；

（五） 内 、 加 体，以 与 ， 与 关事务享

、 与 、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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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予 分 ， 、 出 ， 、

侵 其人 、 产 为， 出 依 ；

（七） 、 其他 利。

七 依 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 、 ；

（二） 制 ；

（三） ， 业；

（ ） 关 ， 助 义务；

（五） 为 ， ，养 为习 ；

（六） 、 其他义务。

三

一 入 与 册

八 ， 书， 关 到 办 入

。 不 入 ， 假。 假 假 ， 不 力 事

以 ， 为 入 。

九 到 入 初 ， 办 入 ，予以 册

； 、 信 ，与 人 况不 ， 其他

， 入 。

以 保 入 。保 入 不具 。保 入 件、

。

保 入 前 入 ， ，办 入 。 不

， 入 ； 不办 入 且 不 力 ， 为 入 。

一 入 ， 3个 内 。 内 主 包 以

下 ：

（一） 乎 ；

（二） 、 乎 关 ；

（三） 人 份 与 、 一 ；

（ ） 健 况 专业 专业 别体 ， 保 习、 ；

（五） 、体 专业 。

中 作假、 ， 为 不 ， ；

严 ， 交 关 。

中 况不 习， 二 以上 ， 休

养 ， 以 保 入 。

办 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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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， 办 册 。不 册 ，

册 。 其他不 册 件 ，不予 册。

以 助 其他 助，办 关 册。

关 为 供 助， 助体 ，保

不 业。

二 与

三 加 划 （以下 ）

， 入 册， 入 。

分为 两 。 ，以 不 修 ，

。

、 ，以 为主 依 ， 个人 、 主

。

体 出 ， 以 勤、 内 、 动 体 健

况 。

五 修 修 分 以 、 、 、 ，

。

六 关 ， 以 修 内其他专业 修其他专业 ； 以

修专业 修 ， 加 习。 修 （ 分），

，予以 。

七 加创 创业、 会 动以 、 专利 与专业 习、

业 关 、 ， 以 为 分， 入 业 。具体办 。

励、 加 会 、创 创业 动， 以 创 创业 、

创 创业 分。

八 健全 业 制 ， 、 、出具 业

， 、 修 ， 予以 。

严 作 ， 为 ， 其 作 ，

予 分。 予 、严 、 分 ， ， 以

予 修 会。

况中 业，其 习 修 分， 予以 。

加入 、 件，再 入 ，其 分， ， 以予以 。

具体办 。

九 加 划 动。不 加 ， 事先 假

准。 ， 关 予 ， 严 ， 予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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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信 ，以 业、 、 信信

， 信 为 制； 严 信 为 ， 以 予 分，

信 ， 以 其 位 、 作出 制。

三 专业与

二 一 习 其他专业 兴 专 ， 以 专业；以

， 关 前与 ，不 专业。

制 专业 具体办 ， 公 、公 准 ，健全公 制 。

会 人 况 化， 专业 ， 允 到其他 关专业

。

休 创业 ， 况 专业 ， 优先 。

二 二 一 业。 、 别 ，

习 不 习 ， 以 。 下列 之一，不 ：

（一）入 一 业前一 ；

（二） 低于 入 关专业 一 份 ；

（三） 低 为 ；

（ ）以 业 ；

（五） 入 、专业 制 准 于其 、专业 ；

（六） 。

养 件 人 ， 出具 ，

到 。

二 三 人 出 ， ， 入 ， 入

件 关 ， 为 养 且 养 力 ， 办公

会 专 会 决 ， 以 入。 入专业 。

， 出 入 ， 件 办

。 入 关 件 入 公 关。

二 关 ， 健全 具体办 ； 况

公 ， 3个 内， 入 。

加 区 内 为 ， 为。

休 与

二 五 以分 业， ， 习 （ 休

保 ）内 业。

休 为 休 ， 准， 以休 。休 。

二 六 以 况 习制 。 休 创业 ， 以

习 ， 化休 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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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七 加中 人 军（ 中 人 ），

保 其入 2 。

加 养 ， 养 习 ， 为其保 。

保 ，与其 、 关 。

二 八 休 办 。 休 ， 为其保 ，但不享

习 。 休  关 。

二 九 休 前 内 出 ， ，

。

五

三 下列 之一， 予 ：

（一） 业 到 习 内 业 ；

（二）休 、保 ， 内 出 不 ；

（三）  ， 伤 不 习 ；

（ ） 准 两 加 动 ；

（五） 册 册 ；

（六） 不 业、 予 其他 。

人 ， ，办 。

三 一 ， 办 。 ， 业

业 以 业 ， 业 业 办 关 ； 内

位 ， 办 。

其 ， 关

。

六 业与 业

三 二 习 内，修 划 内 ， ， 到

业 ， 准予 业， 前 业 书。

位 予 件 ， 位 予 位 位 书。

前 划 内 ， 业 分， 以 前 业。 前

业 件， 。

三 三 习 内，修 划 内 ，但 到 业

， 以准予 业， 业 书。

业 以 、 修 作 业 、 、 ，以 业 书、 位

书， 。 业 书、 位 书， 业 、 位 写。

, 业 书 写 习 。

七 业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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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严 办 习 ，以

个人信 ， 写、 书、 位 书 其他 业 书。

、出 书 写 个人信 ， 、充分 ，

供 力 件。 ， 关

助 ， 关 予以 。

三 五 册 制 ， 信 办 ，

关 册。

三 六 专业 业 修其他专业 到 专业 修 ，

修专业 书。

三 七 入 ， 其 ，不

书、 位 书； 书、 位 书， 依 予以 。 以作 、剽 、

不 为 其他不 书、 位 书 ， 依 予以 。

书、 位 书 册 ， 予以 。

三 八 书 位 书 ， 人 ， 出具

书。 书与 书具 力。

与 动

三 九 、 共 ，保 全、 ，保

习 。

与 ， 保 依 、依 与

。

一 公 ， 制 ，创 、 、

优 、 全 习 ， 全 保 ，保 。

二 不 、 、 、 ，传 、 制、 书刊 像制

为；不 与 传 、 信 动；不 从事 与 、

会公 俗 动。

内 为 严 他人 伤 ， 以依

助 关 。

三 与 分 则。任何 个人不 动。

健全 代 会制 ，为 会、 会 动 供

件， 其 中 作 。

以 内 、 加 体。 体， 关 出书 ，

准 制 。

体 、 、 制 内 动， 。

体 、人 到 举办 动， 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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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倡 体 于 健 、 、 、

、 、体 动。

动不 。

加勤 助 动 、 以 、 位 制 ， 勤 助

动 关 。

六 举 会、 、 动， 关 准。

准 ， 依 劝 制 。

七 关于 使 关 ，不 传

、 、 ，不 传 假、 信 ；不 击、侵入他人 动

。

八 健全 住 制 。 关于 住

。 励 制 公 ， 。

五 励与 分

九 、 （区、 ） 关 、 、体、 全

、 业 、 创 、体 、 动、 务 会 出

， 予 励。

五 励 以 予“三 ” 其他 、

， 予 励 励。

予以 励，以 免 、 、公 出 人

予 利 为， 公 、公 、公 ， 、公 制

。

五 一 、 以 为 ， 予 ，

， 予 下 分：

（一） ；

（二）严 ；

（三） ；

（ ） ；

（五） 。

五 二 下列 之一， 以 予 分：

（一） ， 则、 、 乱 会 ；

（二） ， 刑事 ；

（三） 到 ， 严 、 劣 ；

（ ）代 他人 他人代 加 、 作 、使 其他 作 、

他人出 利 ，以 其他严 作 乱 为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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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位 、公 、 、伪 不 为， 严 ，

代写 、买 ；

（六） ，严 、 以 公共

；

（七）侵 其他个人、 ， 严 ；

（八） 到 分， 不 。

五 三 作出 分， 出具 分决 书。 分决 书 包 下列内 ：

（一） 信 ；

（二）作出 分 事 ；

（三） 分 、依 、 ；

（ ） ；

（五）其他 内 。

五 予 分， 与 ，与 、 为

严 。 分， 做到 充分、依 、 准 、 、

分 。

五 五 作出 分 其他不利决 之前， 作出决 事 、

依 ， 享 利， 。

、 分决 以 分 书 ， 人， ， 以以

； ， 以 ； 于 ， 以利 、 体 以公

。

五 六 作出 入 、 、 、 其他 利

分决 ， 交 办公会 专 会 决 ， 事先

。

五 七 分以 ， 予 分一 6到 12个 ，到

予以 。 分 ， 、 励 其他 ，不再 分 。

五 八 励、 、 分 分 ， 入 书

人 。

， 习 。 ， 其

， 关 。

六

五 九 会， 分决 不

。

会 关 人、 人、 代 、 代 、

事务 关 人 ， 以 、 专 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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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具体办 ,健全 会 与 作 则， 供

件，保 其 、公 。

六 分决 ， 以 到 分决 书之

10 内， 会 出书 。

六 一 会 出 ， 到书 之 15

内作出 人。 况 不 内作出 ， 人 准，

15 。 会 为 ， 以 关决 。

会 ， 为做出 分 事 、依 、 不 ， 以作

出 ， 关 予以 ， 交 办公会 专 会 作

出决 。

六 二 决 ， 到 决 书之 15 内， 以

出书 。

到 书 之 30个 作 内， 人 予

作出决 。

六 三 分决 不 ，

， 。 ，区别不 况，分别作出

下列 ：

(一) 事 、依 、 准 、 、 分 ，予以 ；

(二) 事 不 ， 、 上位 作出决 ， 令 予以 ；

(三) 事 ，但 、 不准 ， 依 ， 令

作出决 ；

( ) 事 不 、 不 ， 以 ， 令

作出决 。

六 、 分 决 书 之 ， 内 出 为

， 不再 其 出 。

、 分 决 书 ，

分决 之 ，但 不 6个 。

六 五 为 其 作人 ，侵 其 ； 制

制 与 ， 以 。

主 、 中， 其 作人 、

为 义务 ， 制 关 制 、 ，

侵 ， 令 ； ， 关

，依 关 关 ， 关 任人 任。

七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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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六 、 侨 、 ，

。

六 七 制 修 分 ， 主

（中 ）， 公 。

， 、 区 作。

六 八 2017 9 1 。 《 》（ 令

21 ） 。其他 关 件 与 不一 ，以 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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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办

〔2014〕11

一 则

一 为 册， 、 会 供便 、 、

、 信 、 务，保 ， 《中 人

共 》 《 》制 办 。

二 册 代信 ， （ 具

凭 公办、 办 、 人 ， ） 准 养

任务 （以下 ）

、 书（ 业 书） 、 、

上 。

三 （ 、专 、 ， 划

， 、 ； 侨 ， 、 、 区 以 ）

册、 册、 （ ）业 书 册。

）
�Ò

�Å w N«

	¶ �– Ct ,´）（ 册 、

》 《

）） 册） 册） 》 《

（ （ ，保 ，

书 。书（ ， 任“ 书 书 ） 、

书 》 、

�–

�Å +O 93� ��j ?ô 0� X 4ï �¶ w N«

，， ，

、）
�– �à

https://www.chsi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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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专 、 、 、 、专 、 二 位 ） 一 习

， 册一个 全 制 。 养 ， 册。

九 其 。 专 划（ 免  、免

、 业 划、 划 ， 军 划、 划、

划 ）、 、 、 养体制 。

册中 ， 出 ，

修 充 ， 关 。

一 册 ， 。 信 册 、

人 份信 册信 。

二 从 入 业， 一 册（以下

册）。 册包 册（ 册 、 册 ） 上 动（

、 、 、休 、 、 、 专业、保 ）、 （ 业 况、

会 况、 况 ）、 ( 、 、 、 亡 )以 其他

书（ 业 书、 习 ） 。 分制 、 、 况。

三 册 一 1个 内 。 15个

作 内 。

信 份信 、 册信 、 册信 作为 保

。

三 册

五 书（ 业 书）， 书

册（以下 册）。 册 书分 业 书 业 书两 。

六 为 册 册一份 书。

（ ）业 ， （ ）业 书 册。 修专业 书，

主修 书 册信 中。

七 册信 与 书内 保 一 。 册信 包 ： 、 别、出

、 ； 习 ；专业、 、 制、 （ ）业、 习 ； 、 （ ）

书 。

册信 ，信 不 不 供 上 。

八 书 与 业 一 ， 册 供 上

。

九 修 份信 ， 人 供 ，

， 信 保 前 信 。 修 、 信

作假 不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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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 供 上 ， 不 书内 册信 ，不再 信 事 。

册信 ， 修 。

书 出具 书 册信 中 。

二 业 中 依 册信 ， 全

册 ，为 会 供 、 务。

二 一 免 人 份信 、 册信 、 册信 册信 ，也

人 。 会其他 个人 依 供 关信 份信 、 册

信 、 册信 、 册信 、 。

二 二 依 全 册 关 ， 业 中

供 务， 人 书 、 、 。

务以 人 则 。

五 与 任

二 三 、 区、 ， 其他 、

， 册 作，加 制 ， 作 ，保 信 全，

化 与 务。

二 、 、 业 中 、 入 务人 严

作 务， 册、 、修 专人 作，严 位制 、

作 ， 保 册 准 。

二 五 作人 依 、 使 信 。不 以任何

、公 分 份信 。

二 六 入 ， 不 为其 册 ， 册 予以

。

二 七 以下 ，

会

三 其

七 何制 。

， 何 入分 务信

�• �Ä

三

、

会

�J

�ÄF8

�Ä

�= �… �Ä

N« �¼ ��

�Ì

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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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

〔2019〕3

一 则

一 为 党中 、 务 关于加 势下 中 ，全 加 党

， 事 ，加 （以下 ） ， ，切

， 《中 人 共 》《中 人 共 》 ，制

办 。

二 办 供 使 书，以 作为 内 分

（ 、 册 ）。

三 体 党 。 克 主义 位，体 克 主义中 化

，体 中 中 ，体 党 ，体 价值 ，体

人 化 创 。

全 党 ， 人 任务， 中 ， 中 ，充分体

会主义 价值 ，加 主义、 体主义、 会主义 ， 信、 信、

制 信、 化 信， 为 中 兴 任 代 人。

务 、 、 划 ， ， 出

。 克 主义 一 写、 一 、 一使 。

二

五 会 下， 务 、

分 。

六 务 体 划 ，制 制

， 与 写、 使 ， 、

作。

其他中 关 、 作。

七 关于 ， 区

作， 专 人 ， 健全 作 制，加 作

。

八 八 关 ， 作 ， 专 作 ，

健全 内 制 ， 划、 写、 、 。 党 作 。

三 划

九 、 、 三 划制 。 划 ， 侧 ， 不

、不 人 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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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 制 全 划。 划 ，

， 写 公共 、专业 ，以

关 ， 信 与 、 介 、

力丰 。

一 ， 制 体 区 优势与 划。

二 人 养 优势，制 划。一 以

为主， 力 写 作为 划 内 。

写

三 写依 划以 专业 准， 务

人 养。 写 以下 ：

（一）以 克 列 主义、 东 、 、“三个代 ” 、 、习

代中 会主义 为 ， 入中 优 传 化、 传 、

全、 以 ，努力 中 、 中 、

体 ， ， 世 、人 价值 ，努力 为

体 劳全 会主义 人。

（二） ，充分 中 会主义 ， 关

， 会 人 养 出 ，全 准 专业 、

、 体 。 内 上、 ， 作 价 ，

会 。

（三） 人 养 ， 。 严 、 、体

， 内 内 、 专业 。体 创 ，

， 利于 习兴 创 。

（ ） ， 。 产 保 、 ，不 、

、 别、 业、 内 ，不 业 业 。

写人 位党 ， 位公 。 写人 以下

件：

（一） ， 中 共产党 ， 中 会主义， “ 个 信”，

会主义 价值 ，具 世 、人 、价值 ， 、 、

、 化 、 ， 党 。

（二） 功 ， ， 严 ，一 具 专业 务。

，了 人 养 。了 写 作， 力 。 丰 、 ，

兴 、 专业 。

（三） ， 、 会 。

（ ） 力从事 写修 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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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写 主 制。主 主 写 作 ， 体 ，

人 写内 。专 个人 写 ， 写 全 。主

办 ， 以下 件：

（一） ， ， 别 制 ，

中 体 。

（二）具 专业 务， 入 ， 全 专 、

军人 ， 关 ， 写 作， 丰

写 。

六 修 ， 党 创 、 、

，充 内 。 修 制 ， 则上 制 修 。 内 、

乏 以修 。

七 加 写 伍 ， 养优 写人 ； 全 专 、

军人 、 且 丰 人、 、优 加 写 作。加

与出 作， 与优 。

“ 一 ” 与 优势， 写 ， 创 ，

。 优 出 ， 力。

专业 会 、 区 写 中 作 。

五

八 分 分 ， 凡 。

会 。

中 关 、 写 。 写 。专

个人 写 出 位 专 。

出 专 关 ， 作 伍 专 伍， 修 前，

以 专 为主， 专 ， 关。

九 办 三、 三 具体 全 ，严 关、 关，

促 。 关 价值 ， 关 内

、先 。

、 、 准 入 内 ，不 化、“两 ”； 上

不 ； 内 、 不 ， 作 价 会 、

争 ， ； 写人 、价值 作 ， 。

严 制 。

二 人 包 关 专业 专 一 。 ，

一 例 专 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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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办 ，具 、

别力， 公 ，作 严 ， 位党 。充分 专业 会、

专业 会、 业 专 作 。

分 制 ， 则。

二 一 个人 与会 ， 体充分 ， 书

， 出 。 分“ ”“ ” “不予 ”三 。

， 制 。具体 制 。

化 。

六

二 二 作主体， 作 作，制

办 ， 准 。

，具体 作， 克 主义 专

一 例。充分 关 （ ） 使 中 作 。

二 三 以下 则：

（一）凡 。 。

（二） 一。优先 划 、 以上 励 优 。

（三） 。 人 养 、 划 ，

，便于 ， 利于 习兴 。

（ ）公 公 。 事 ， 公 ，严 ，严 作。

价值 ，内 、低 、 凑 ，不 。

二 体决 。 专 ， 出 。

会 ， 体 决 。

二 五 公 制 。 公 ，公

作 。 党 会 关。

七 保

二 六 利 。 克 主义

、 划 、 务 以 、 。

其他 写、出 位 加 入，保 写、 、 、 伍 、信

化 作。

二 七 作为 专业 、 、人 养 内 ， 入“ 一

” ， 入 党 作 估体 。

二 八 优 写 励保 制， 力 。 克 主义

写修 任务，主 ； 划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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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修 任务，主 ，享 ，作为

“ 励 划”“万人 划” 人 。 专 作

作 以上 准 。 作 入 位 作 ，作为 务 、 优

先、 位 。 励制 ，加 优 。

八

二 九 务 、 作 ， 关 作

入 体 。

价 制，加 作 。

三 出 以下 之一 ， 停 使 ， ， 上

主 予 、 令停 为， 主 关 任人 予 分。

严 位 个人列入 ； ，依 刑事 任：

（一） 内 价值 。

（二） 内 出 严 。

（三） 内 ，产 严 。

（ ） 。

（五） 写出 其他公共 修 。

（六） 不 严 、 作。

（七） ， 。

（八） 中 使 划 ， 使 似 ，

主体 不 “ 划 ”“ ” ， “全 ”“ ”

。

（九）其他 严 为。

三 一 出 出 、 刷、 作 ，健全 体 ，

加 ， 保 ， 价。

九 则

三 二 办 制 则。作为 使 义、

以 办 。

， 关 。 业 ， 《 业

办 》 。

三 三 办 之 ， 前 关 制 ，与 办 关 不一 ，以

办 为准。 且 以 刻 ， 办 之 6个 内 。

办 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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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

〔2023〕1

一 则

一 为充分 务 会 作 ， 一 , 内 分 关 ， 动

， 养 会 人 ， 关 , ,

制 办 。

二 办 人 、 （ ， （ ）

办 , 入 ，下 )、 业 与 。

三 办 入 人 、 、 业 与

入。

入 “ 两 ” ，“ 以 ” 则 内 分 。

二 作

五 人 作 ， 作 、 、

务。主 ：

（一） 划 作 划， 准 。

（二） 传、 上 关 作 、 制 制 、 。

（三） 健全 制 ，做 、 、 务、 、 、

、 、 内务 。

（ ） 制 （修 ） 专业 养 ， 、 估 划 况，

作 与 。

（五） 专业 、 划 、 。

（六） 划 制、 与 ， 传、 作。

（七)全 （ 人 分） 作。

（八） （ ） ， 主 。

（九） 作。

六 （ ） 作 具体 位， 作 。主

：

（一） 人 分 、 、 务、 作。

（二） ， 。

（三） ( ） 加 业 、 作， ，

人 。

七 务 ， 、 内 分

、 。主 ：



35

（一） 使 作。

（二） 内 分 例做 、内 分 准、 、划

。

（三） 使 ， 使 中出 。

三

八 办公 划 ,会 人

划， 主 上 ， 做 人

传、 关 作。

九 人 作 位， 人 , 助 办

公 做 人 传、 、 关 作。

则

( ） 办 ， 前 , 上

务 。 则，一 为 ,全 办 入 , 关 关 任人 任。

一 严 利 办 ，以 介 加 会上

。一 办 介 人 全 入， 关 关人 任。

五 则

二 办 ， 公 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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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2

一 则

一 为加 作 ，保

作 利 ， 制 办 。

二 办 中 人 全 一 （ “ 人 ”）

、专 作，

务 。

三 任务 ： 会 ，

分 、 专业 ， 办 ，切 传与 务， 、

，努力 划，保 办 ，力争 会 。

严 以 业

、专 全 务人 人）保 严保 全

全

任

务

制 严

作，保保 任务

全 作务 全 作 任务力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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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体 ， 优 信 ， 动 。

一 与 书， 关

传 ， 。 传 以

为依 。

二 不 传，不 制、 、 、 凭与

位 书 作 ，不 做任何 出 ，不 加与

关 其他 传内 ，不 区 传 动。 上

， 与其 作。

三 传人 习 ，了 人

、 专业 况 人 、 ， 为 供

务， 出 ， 。

划

依 办 件， 划。

五 划 办 件， 办 件，做 划

。

六 分 （区、 ） 划上 主 。

五

七 全 人 ， ， 不

。

八 严 关 ， 保 信 准 。

九 加全 人 。

六

二 严 关 ， “ ，

办 ” 则， 件、 到 分 中， “从 分

到低分 优 ” 则，决 与 专业。

二 一 作 严 下 划， 划 严 ，不 划、

划 。 准，不 划 。

二 二 中出 况 ， 作人 作

，不 不 。

二 三 加 信 全保 。 作 准，任何人不 传 、

、公 信 。 作 以 ， 上 ，供 ，

（区、 ） 分 会公 ， 会 。

二 书 、制作、保 、 。 书加 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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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。 专 制作、保 、使 、 专人 ， 准不 使 。

二 五 保 、 （区、 ） 主

册， 册副 。

七 册

二 六 内，办 入 册 ， ， 册

。

二 七 入 ， 入 全 。凡不 入 件 ， 其

入 。

八 则

二 八 办 之 。 。



39

人 作办 办 （ ）

〔2023〕3

一 则

一 作办 人 主 之一。 作办 位 与 内

办 位 举办 人 办 ，其主 任务 助 、 动、

勤保 作。

二 作办 位 业务 ， 。

东 主 。

三 作办 位 办 中， 全 党 ， 关

，严 制 “ 作办 ” 关 ，切

。

二 作办 位

依 办 位、 优势以 区 会 、 况 作 位

办 件 ， ， 函 。

五 作办 位 具 以下 件：

（一） 位 、中 业 、 以 依 办

，具 人 ， 任；

（二） ；

（三） 专 以专 为主体、专兼 专 人 伍

制 ；

（ ） 供 、 其他 件；

（五） 全、 、 关 准 ；

（六） 供 函 。

六 作办 位

（一） 与 作 人 位 出 ， 主

， 出《 作 书》 《 作办 分 》 交以下 ：

1. 作 位 人 书、办 ，函 人 份 、 、 书 件；

2. 作办 产 、 ， 办 件；

3. 三 估 供 估 ；

4. 保 作办 位 准 。

（二） 关 ， 专 ， 关

， 关内 。 件 ， 办公会 ；

（三） 办公会 准 ， 《 作办 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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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《 作办 》 30 内，到 。 交以下 ：

1. 函 函；

2. 主办 函 分 ，保 函 准

；

3. 主办 与 位 书；

4. 位 人 书、办 ，函 人 份 、 、 书 件；

5. 作函 产 、 ， 办 件；

6. 三 估 供 估 。

三 与

七 作办 位 以下 ：

（一）传 关函 、 ；

（二） 作办 位制 制 ， 、 况；

（三） 作办 位 养 、 划， 作，

任务，保 ；

（ ） 作；

（五） 作办 位 人 力 ；

（六） 作办 位 作 估， 估 作；

函 作会 ， 、 作，交 ， 决 作中

；

（七）做 作， 分 划 到 作办 位。

八 作办 位 主 ：

（一） 助做 位 区 作；

（二） 助做 位 作；

（三） 划 下 任务，做 作；

（ ） 、准 分 ；

（五） 助 任 做 作；

（六）做 作， 助 决其 习中 ；

（七） 、 作 、 ；

（八） 健全 、 、 勤、 务 制 位 任制，使 作制 化、

化；

（九） 助做 作，严 、 ；

（ ） 助做 作， 促 ；

（ 一）严 位 制 ， 作，主动 、

区 、 （ 、区） 其他 关 做 函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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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；

（ 二） 交 ；

（ 三） 作 其 关 。

九 作办 位 业务 。 做

作办 位 作 ， 作办 位依 依 作出 ； 会公

函 。

作办 位 依 、

、 ， 做 估 作，保 依 、 办 。

一 作办 位 下列 况之一 ， ， 予 、 、

、停 、 作 ：

（一）不 关 作 ；

（二）不 供 件 ；

（三）不 、保 ；

（ ） 不 、 乱、 到 低 ；

（五） ， 况 ；

（六）以 义 出 作办 位 作办 ；

（七） ；

（八） 、 ；

（九）其他 关 。

二 其 与 办 冲 ， 办 。

三 办 。

办 2022 1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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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办 办 （ ）

〔2023〕5

为 关于 化 办 关 件 ， 一 健全

作 制 ，促 作 加 、 ， 制

办 。

一、 则

（一） 办 作办 包 ：专业 书 、 、 业

、 业 办 。 于 举办 全 制 、 人

之 。

（二） 关 件 ， ， 一 具体分 全

作。作为 一 ， 人 关 作，

分 。

（三） 全 作， 全 内

作 。

（ ）任何二 、 个人不 以 义 举办 与 位 作举办

。 （ ）举办 ， 事前 ， 举办。凡 准

下办 办 ， 办 ，一 主 任 主 任。

（五）凡 作办 事 ， 与 作 位 举办

， 代 关 办 ， 二 位 与 位 关

以 。

（六） 作 严 办 关 。 二 位 分

具体 任人， 位 ， 二 位分 ， 任 制， 全

与 ，全 任到人， 到位。

二、 体

人 ，代

与 ，其 ：

（一）制 划；

（二） 、 准 ；

（三） 助 内 ；

（ ） 助 制 关 ；

（五） 助 二 位 划 关 ；

（六） 作办 传 ；

（七）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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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 制 以 义举办 业 书（ 专 ）。

作 任主体， 传、 、

、 、 、 作。

三、

（一） ，代 办 与 作办 、 作。

（二）凡与 位 作举办 ， 作 具 人

件，且 作 ， 书 作 、二 位、 共 。

（三） 二 位举办 ， 事先 出办 ，做 前 准 作，

， 举办与 内 。

（ ） 二 位举办 则上 与 专业 。 专业举

办 ， 与 关专业 共 。

（五）以上 作办 ， 区 以 关

。

、 作

二 位举办 事先

， 准 与 关 作。

（一）二 位 保 内 传 内 、 ， ，

制 。

（二） 一 ， 办 位不 ； 则 。

（三） 二 位 代 办 准 作，

使 一 制 。 前一 信

， 保 关 。

五、 使 与

（一） 二 位 分 ， 位 办 全 。

（二）二 位 严 事先制 公 划 ， 任

务。 划 ， ， 保 。

（三） 二 位 ， 制 ， 从 关

。

（ ） 位 内 ， 人 ，

包 养 划、 、 、 况、 况 。加 二 位办 ，

况， 二 位 。 、 、以

况 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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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举办 ， 则上 举办 位 决 ，

中 。 使 公 ， 中 出 ，

关 。

六、

（一） 严 准 准 ， 中予以 。 入一

上 务 一 ， 主办 位不 、 。

（二） 主办 位 准 《 》， 务

办 交 ， 务 具 关 。 ， 交 务 ，

例 。

（三） 出、人 出以 关 出 使 二 位 分 。

主办 位 严 务 ， 制 。 付 作 位办

， （ 作办 ）、 到 务 办 。

（ ） 作办 ， 《 》

。

七、

准， 下列 ， 则上予以 办 入， 内 ，

严 严 利 ， 二 位主 任人 关人 任：

（一） 会办 个人冒 义 办 ；

（二） 与 助 与办 关 动；

（三）以 借 、 动 义 内 任何与 关

动，包 传 动；

（ ）以 二 位 义与 位 作办 ；

（五）使 义 利 办 ， 人代 其他 。

八、 办 事 ，依 上 其他 关 关

以 关 。

九、 办 之 。 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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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

〔2023〕6

一 则

为 ， ，保 ， 养

、 、体、 全 会主义 人,依 《 》（中

人 共 令 41 ） ， 况， 制 人

办 。

二

一 从入 到 业 到 入 册、 业 、 专业、

、休 、 、 、 业、 份信 、 业 书 关事 ， 习

为 。

三 制

二 人 专 2017 之前 制为 3 ；2018 专 制为 2.5

，专 制为 2.5 ， 制为 5 。 习 个人

况 中 习，分 业，专 不 4.5 ，专

不 4.5 ， 不 8 。

入 与 册

三 ， 书， 关 到 办 入

。 不 入 ， 假。 假 假 ， 不 力 事

以 ， 为 入 。

到 入 初 ， 办 入 ，予以 册 ；

、 信 ，与 人 况不 ， 其他

， 入 。

五 、 军、创业 出保 入 ， 供 关 。保

入 为 2 ， 主动 办 入 ， 办 为 动

入 。保 入 不具 。

六 3个 内 。 中 作假、

，一 ， 予以 其 ； 劣 ， 交 关 。 中

况不 习 ， 二 以上 ， 休养 ，

关 办 保 入 。

七 位， 入 分 ，

位 准 ，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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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， 办 册 。 交 交 ， 先到

务 交 办 册 ； 不 册 ， 册 。

其 不 册 件 不予 册。

九 以 其 助，办 关 册。

五 与

加 划 （以下 ） ，

入 册， 入 人 。

一 分为 两 ，具体以 专业人 养 为准。

二 与

（一） 专业人 养 修 ， ， 分。

（二） 分， 与 。一 40%、

60% 例 ， 具体 例 位 ， 任

公 。 分， 出勤、作业、 、 、 力、创 力

。

（三） 交 作业 1/3 1/3

， ， ， “ ” ， 不 加 ，

修。

任 于 前一 位， 位 人

， 位 人。

（ ） 不 加 ， 事先 位 ， 位 人 准，

。 ， 不 不再 ，

修。

（五） 、 作 ， 以“0”分 ， “ ” “ ”； 不

加 ， 一 修。

（六） 不 ，于下个 初 加 ， 仍不 ，不再予 ，

一 修。

（七） 修 不 ，不 ， 。

（八） 修不 。 修 仍不 ，不再 修。

（九） 、 修 ， 中 为“ ” “ 修”。

三 ， 关 件 修 内其他专业 修其他专业 。

修 （ 分）， 予以 ，具体以 修专业 关 为准。

严 ， 其 作 ， 予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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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不 加人 养 动， 事先 假 准，一 内

假 不 六 ， 则 办 休 ； 准 ， 关 予

， 严 予 分以 。

六 专业与

六 下列 况之一 ， 允 专业、 ：

（一） 专 ， 专业、 其专 ；

（二） 入 ，  位 ，不 专业

习，但 其他专业 其他 关专业 习 ；

（三） ， ，不 专业 不 则 习 。

七 专业 人 ， 入、 出两 ， 务

。 专业 一 一 六 内 出 ， 准 二 。

八 专业 ， 入专业人 养 修 一 修 ， 入专

业 准交 其他 。

九 ， 习 ， 以 。

4 、10 中 出 ， 7 1 。

二 下列 之一，不 ：

（一）入 一 业前一 ；

（二） 低于 入 关专业 一 份 ；

（三） 低 为 ；

（ ）以 业 ；

（五） ；

（六） 。

二 一 人 出 ， 交 关 ， 入

， 入 件 关 ； 出

入 ， 件 办 。 入

关 件 入 公 。

七 休 与

二 二 以分 业， ， 习 （ 休

保 ）内 业。

二 三 休 为 休 ， 准， 以休 。 休 一 以

1 为 （ 创业 况 准，专 休 3 ， 休 4 ），专

不 3 ， 不 4 。休 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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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加中 人 军（ 中 人 ）， 保 其入

2 。

二 五 加 养 ， 养 习 ， 保 其

（专 保 为 3 ， 4 ）。

保 ，与其 、 关 。

二 六 休 办 休 ， 休 ， 保 其 ，不享 习

。 休  关 。

二 七 休 关 ， 下列 办 ：

（一） 人 写休 （ ）， 人 ， 位

人 ， 准， 休 。

（二）休 休 一切 。

二 八 休 ， 于 前 出 ， ，

。

八

二 九 下列 之一， 予 ：

（一） 业 到 习 内 业 ；

（二）休 、保 ， 内 出 不 ；

（三）  ， 伤 习 ；

（ ） 准 两 加 动 ；

（五） 册 册 ；

（六） 人 。

三 关 ， 办公会 决 。 ，

出具 决 书 人与 ， 。

三 一 人 ， 办 。

三 二 ， 以 。

九 业、 业与 业

三 三 习 内，修 划 内 ， 到 业 ，准予

业， 业 书， 业 。

位 予 件 ， 予以 位 书。

三 制 内修 划内 不到 业 件 ，准予 业。 以

下 业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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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业前 分（不 企业 习、 习、 业 习、 业 、

业 ） 20以下（不 20）， 业前 予一 会， 业前 仍

分 ；

（二） 业前 企业 习、 习、 业 习、 业 、 业

分 ；

三 五 业 习 内 出 ， 具体

况 业 修、 做 业 、 、 。

三 六 业 业 人 养 。

三 七 习 内，仍 修 划 内 ， 到 业 ，

到修 分 70% 准予 业， 业 书， 业 写。

三 八 习 一 以上 ， 业 书 写 习 。

业 书

三 九 严 办 习 ，以 写 个人信

， 写、 书、 位 书 其他 业 书。

、 份 、出 写 个人信 ，

充分、 ， 供 力 件。具体 《

信 办 》办 。

一 书 册 制 ， 关

册。

二 专业 修其他专业 到 专业 修 ， 修专业

书。

三 业 书 一制作， 位 关 ， 具 业

且办 业 书， 人 ； 内 业 书，

位 专人保 ； 业 业 书， 一保 。

入 ， 不 业 书、 位 书；

业 书、 位 书， 依 予以 。 以作 、剽 、 不 为 其他

不 业 书、 位 书 ， 依 予以 。

五 书、 位 书、 业 书 ， 人 ， 出具

书， 书与 书具 力。

一 则

六 办 公 之 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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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办 （ ）

〔2023〕7

为 一 作，保 其严 ，依 《

》( 〔2017〕41 )《 册办 》（ 〔2014〕

11 ） 关 ， 制 办 。

一 严 办 、 习 以 个人信 ,

写 业 书。

二 信 。 信 人 仔

信 ，包 、 体 、 ，出 ， 份 中

、丢 ， 别与 份 人 别不匹 、出 不 ， 人 人

供 ， 人 ， 出

。

三 信 。 信 ， 个人 公

个人 份信 ，与 信 不 ， 人 供 ，

人 ， ， 予以修 。

（一）修 ：

1. ： 人 书、 人 、 人 份 。

2. 别： 人 书、 人 、 人 份 。

3. 出 ： 人 书、 人 、 人 份 、 出 。

4. ： 人 书、 人 、 人 份 、 区 主 关 。

5. 份 ： 人 书、 出 出具 公 份 、 人 份 、

。

6. ： 人 书、 出 出具 人 、 人 份 、

。

（二）信 修 ：

1. 人 交 信 修 关 ， 供

、 做出 。

2. 人 信 修 。 人 ，

信 修 准 ， OA 。

3. ， 人 信 予以 ， 信

修 事 ， 。

（三）以下 况不予 ：

1. 不 。

2. 使 假 、 信 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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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修 、 信 作假 。

4. 信 ， 不予 再 信 。

则上 仅 于 5、11 份。 上 内 交

关 ， 、 业 书 位 书。

五 作人 利 务之便为 信 供 假 关 作

， 信 ， 关人 任。

六 办 公 之 ， 。



52

（ ）

〔2023〕8

为加 作， ，

作 准化、 化 代化， 为 （以下 “ ”） 务， 制

。

一、 作 则

（一）凡 动中 具 保 价值 、 、 像 体

。

（二） 中 一 ， 保 、准 、 全，便于 利 。

（三） 分， 入 人 位 任，作为

准之一。

（ ） 业务 分 作 人 专（兼） 人

一 、 件 。

（五）努力 作 化 、 化 、 代化 ， 为 、

、 业务 作 供信 。

二、 分

（一） 件 ：上 下 件、 上 件、 、 传 、入 、

作 制 。 作 划、 作 以 作 会 ；

。

（二） 划、 ： 划、专业 ，典 ， 专业

划、 上 划一 、 业 （ ） 作 划 。

（三）人事 ： 人 分 、 任 、 任 任务书、

专兼 个人信 。

（ ） ： 、 、 况 、 上 勤 。

（五） ： 习、 关 ； 、 习、 ；

划、 、 ； 业 （ ） 作 。

（六） ： 册、 到 。

（七） ： 业 （ ）、 业 （ ）任务书、 专业 业

（ ） 、 业 （ ） 、 业 （ ） 。

（八） ： 个人 、 业 （ ） 。

（九） ： 专业 入 册、 人 、 动 （ ） 、

业 、 业 书 个人 习 。

（ ） 估 ： 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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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） ： 。

（ 二）其 ： 作中产 其 。

三、 保

分 两 ，保 分别 ：

（一） ： 册 业 （ ）保 到 业 一 ，其

保 。

（二） ：凡 储 保 位。

作 专人 ， 加以 、 、 、 、保

（ 到 位 ）。

、 则

（一） ；

（二） 公 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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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 办

〔2023〕9

一 则

一 为了 党 ， 养 、 、 化 会主义

代化 人 ， 一 加 ， ， 化、 化、

制 化，保 ； 东 人 关 ，

况，制 办 。

二 划与

二 划 保 作 件， 、 任务

依 。 养 划 件， 依 。

1. 划 内 包 : (一) 专业 养 、 、 ；(二) 习 ；(三)

制(修业 )；( ) 予 位；(五) ( 、 、 、 、 、

)；(六) 体 ；(七)其他 。

2. 内 包 : (一) ；(二) 内 个 中

位、 ；(三) 其 ；( ) 、 ， 其分 ，

；(五)其他 。

三 专业 划 制， 一 与 ，

。 专业 化 。 写， 关 ，

， 上 主 一 ，则 一 。

准 划 ，任何人不 动。 划

中，其内 ， 。 专业 划 况

不 。

三 任务

五 划 制 ， 下 任务。 一

位 从 出 ， 分 任务。 任务 中，不 。

六 、 中 一个 分， 养 力 一个

。 、 中， 关 办 ， 关 作人 主

任务， 做 与保养，保 。

七 、 习 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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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八 。 前 ，任

划， ， ，写 。

励 任 制作 件， 中 体 化 代化

。

九 。 动 主 ， 决 。

：

1. 上不 “ 则” ，不 偏 ，不

信 内 。

2. 上下 ，做到不 到、不 、不 位， ，

上 关 为 。

3. 做到 ，仪 ， 体，举 ； 中 ，

， 严 ， ， 书 ，充分 代 ，

信 ； ，不 ， 做到为人 、 书 人。

4. ，上 到 况， ， 况

作为 依 之一。

作业与 伸， 、 ， 养 力 。

1. 作业。

2. 作业， 内 ， 上 ，使之 利于

、 ， 利于 养 决 力。

3. ， ， 、 作业 ， 促 。

作业 况 做 ，作为 依 。

4. ， 一 ， 以 ( )。

一 、

1. 、 严 ， 划中

严 ，不 减 、 。

2. 、 中， 做 准 作， 养 严

严 作作 ， 养 使 仪 、 、分 、 写

力。

二 关 ，做 习、 业 ( ) 业 作。

三 作

做 作， 作 作 作；

作作 ，休八 做业 业�\ �J Aê �· �õ N« �Š UC

�Œ �j �£ �& �] �·�È

�È

�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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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与 价

。

内 不 ， 人 。

， 住与 关 全 。包 :一、 ，

关。二、 划 ， 制 划 严 。三、

， 个 关。 、 助 ， 充分

利 书 、先 仪 、功 全 其 代 为

务。五、 ， 、 制 ，以准 。

五 、准 价 。 价 励

制、 制 ， “以 促 ， ” 则。

价一 包 、 体 作 价；专业、 价；

习 价 。 价 体 作 价 价两个

。

价，以 价 体 为 准， 专 两 分 ，

入 业务 。

六 人 习 、 关

， 。

六 则

七 办 公 之 ， 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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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10

， 保 义。为使 作 加

化、制 化、 化， 制 。

一、 以下 则

（一）凡 。 。

（二） 一。优先 划 、 以上 励 优 。

（三） 。 人 养 、 划 ，

，便于 ， 利于 习兴 。

（ ）公 公 。 事 ， 公 ，严 ，严 作。 价

值 ，内 、低 、 凑 ，不 。

依 专业 划 ，为了便于 ， 任 下， 不

出 、 、 况下， 使 三 ， 且 一 一出

列 、 书 。 使 ，使

书， 保 一 ， 别 人 习 。

二、 “ 下 + 上 ”

位 务 供 ， 买。

三、

（一） 使 一 。 ， 全

买。

（二） 位 务 供 关信 ，

上 （京东 、 ） 买。

、 公 之 ， 。



58

人 业

〔2023〕11

业 人 分， 养

、专业 分 决 力 。为 励 人 业

产一 ， 决 作中 ， 人 ，制 。

一、 业

业 以 写“ 业 ” “ 业 ”（以下 ） 。

位 业 写 业 ， 位 业 写 。

二、 业

（一） 业

业 作。

1. 业 。

2. ， 。

3. 制 业 关 件 。

4. 、 促 ， 业 业 作 。

5. 业 、 。

（二）

作。

1. 主 写作 ， 业 专业 。

2. 分 ， 。

3. 具 以上（ 专业 ） 且 作 、

力 、 任 任。

4. 为保 ， 位 不 ， 则上不 15 。

5. 促 与 。

三、 写

（一） 业 写 《 人 业 （ ） 办 》

。

（二） 写作 ：

1. 以 书 、分 、 、 习 、 划、 例分 、 作

写作 。

2. 充分利 丰 会 ， 作 专业 。 不 于

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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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内 ，力 做到主 、 严 、 、 、

、分 、 、 。

4. ， 主动与 与 ， 。

5. 、 ，不 他人 。

6. 严 与 。

7. 以 任 严 ，严 。

作 力、分 决 力、创 力 养 。

8. 况 具体 。

（三） ：

1. 下 ， A4 。 为: 、

、 、 、 。从 册。

2. 《 、 位 写 》

（GB7713-87） 。

、

1. 业 五 分制：优 、 、中 、 、不 。

2. 业 分别 予 。

3. 。

五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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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业 ( ) 办

〔2023〕12

一 则

一 为 （以下 “ ”） 人 业 （ ）

，保 业 （ ） 利 ，促 业 （ ） 不 ， 《

业 （ ） 办 》， 人 况， 制 办 。

二 业 （ ） 人 人 养 分， 下

、 ，分 决 ， 养 写作 力、

力、 力 创 。

二

三 人 分 副 下， 业 （ ） 作

作，其主 ：

（一） 件 ，制 人 业 （

） 制 ；

（二） 人 业 （ ） 作 、 估 ， 决 人

业 （ ） 作 中出 。

二 人 业 （ ） 作 全 。其主 ：

（一） 关 人 业 （ ） ， 专业

养 ， 人 业 （ ）具体 作 划 ；

（二） 人 业 （ ）任务， 人 业 （ ）动 ；

（三） 人 业 （ ） 、 业 （ ）

作；

（ ） 人 业 （ ） 作 况， 初 、中 、

、 ， 与 作 价；

（五） 人 业 （ ） 作 ，做 业 （ ） 作。

五 二 人 业 （ ） 作 具体 ，其主 ：

（一） 人 业 （ ） ；

（二） 人 业 （ ） ， 业 （ ） 、

准 ；

（三） 人 业 （ ） 写 业 （ ）任务书；

（ ） 人 业 （ ） ， 业 （ ） 作 ，

业 （ ） 关 人 。

六 人 业 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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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业 （ ） （ ） 二 一保 ；

（二） 业 （ ） 包 任务书、 、 业 （ ） 、 。

三

七 人 业 （ ） 则上 具 丰 中

以上 专任 任，也 以 《 办 》

业企业 人 任； 位 一 不 20人。

八 人 业 （ ） 制， 业 （ ） 作

动全 。

九 ：

（一） ， 养人 位, 养 创 力、创 力

力。严 ， 养 严 事 作作 ；

（二） 与 交 ， 位 ， 不

于 6 ， 做 况 ；

（三） 业 （ ） 一 不 出 、 。 公 假，

事先 任务 他人代为 。 假一 以上 ， 二 准

人 。 ， 二 。

：

（一） 做 业 （ ） 修 专业 划 全 ， 到

分；

（二） 业 （ ） 作，严 制 ，

业 （ ） 作 位 关 制 ， 个 任务，保 保

业 （ ） 任务；

（三） 业 （ ）任务 ， 下制 作 划， 、

、 习 、 、 写 、 书 。 主动 （

1～2 ：

�– +O �Ä7-（作 ）， 、。 、（
，

一 七 业
（） 交， 到。

） 业 （ ） ， 七制 。 假 ， ：

2以七 ：；（（） 养 业 （ ） 作，严 他人 业 （ ） ）

公 人 保 包 作上 。

三 分

一业 （ ）五 三



62

（一）专业 。 业 （ ） 专业 养 、 人 养 ，使

专业 到 全 ； ，切 偏 专业 ；

（二） 。 业 （ ） 切 、 产、 会 ，促

、 、产 ， 加 价值。 具 一 义， 一

价值； 具 价值，切 。80%以上 业 （ ）

会 中 ；

（三）创 。 业 （ ） 创 、 创 具体产 创 ，使

中 况下 创 会 产创 ；

（ ） 。 业 （ ） 、 力、 作 件 ，

业 作 ， 内 作 ， 内 努力 任务。

（五） 。 业 （ ） 具 一 ， 业 （ ）

， 养 力。

二 业 （ ） ：

（一） 个人 、企事业 位 ，以 为

创 义 ， 业 （ ） ， 写 二 交《

人 业 （ ） 》；

（二） 二 交《 人 业 （ ） 》 写

， 人 ， 准 列入 业 （ ） 划；

（三） 二 专业 公 业 （ ） 划， 况

兴 ， 写 交《 人 业 （ ） 》；

（ ） 业 （ ） ， 写《 人 业

（ ）任务书》， 二 、 人 下 ；

（五） 二 况 写《 人 业 （ ）

况 》 人 ；

(六) 人 业 （ ） 作一 于 一 一 动， 一

前 任务下 。

三 业 （ ） ：

（一） 业 （ ） 分 ， 不 业

（ ） ， 二 ；

（二） 业 （ ） 分 一 一人一 ， 。 业 （ ） 内

， 共 ， 出，二 准，且 个 具

体任务， 力争使 个 业 （ ） 全 ，但 （ ）内 不

；

（三） 准 业 （ ） 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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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（ ） 业 （ ） ， 入 会， 入 ，了

， 一 ， ， ；

（五） ，了 、 到

、以 前动 。

二 会 ， 业 （ ） 、

内 、具体 、 ，与 充分 ， 。

五

五 业 （ ） 写 。 一 包 义、

、 、 、主 内 。 位 专业

具体内 。 写 则上 写 前两 内 。

六 体 内 、 具 力 专 。

中 例 二 专业 业 （ ） 。

七 入 写 。 下

。

六 写

八 人 业 （ ） 写 下 准：

（一） 业

1. ： ， ， 充分， 凿； ， ，

入 分 ； 写作体例 ； 具 、准 、专业 ，

； 严 ， 分 ， 准 ；

2. ： 人 加 ； 况 ；

， ， ； 交代 个 ，写作 ， ，

， 。 人 作 具体分 ；

3. 例分 ：准 例， 于 例 判 ；准 例

， 于 务 关争 ， ； 例， 关 充

分、严 ， 关 ； 充 其他 例 ； ，

。

（二） 业

1.专 ： ， ，专业 ； ， ， 件

到 关 且 全； 分 专业 准 、 业 ， 一，

全， ， ，信 丰 ， 准 。 人 作 具体分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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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件 ： ，专业 ； ， 具 ；功

划 、 ， 件 件 ； ，功 到 ，

； 书专业 准 。 人 作 分 ；

九 人 业 （ ） 写 、 业 、 业

， 《 业 （ ） 写 （ ）》 ， 《

、 位 写 》（GB7713-87） 。

二 业 （ ） ：

（1） 、 ： 写一 不 于 6000 专 （ 专业 为

不 于 5000个 ）； 不 于 8 ，其中， 不 于 1 。（2）

（ ）： 业 书 不 于 5000 ； 不低于 8 ，

其中 不 于 1 ；

（3） ： 写一 不 于 5000 专 业 书；一

（包 ）。 专业 专业 ，但 业 书( )

写 ；

（4） （ ）： 制 一 ， 了

以 1～2 （2 以上 2 ） ；一份不 于 4000 书；

不低于 6 ，其中 不 于 1 ；

（5） ： 不 于 5000 ； 不 于 6 ，其中 不

于 1 ；

（6） 件 ： 写出不 于 5000 件 书 ； 业 ( )中

到 关 内 ， 作， 出 ；

到 关 件 内 ， 出 。

业 （ ） 中 写 一 ，不 于 6 。 二 上

不 专业作出 具体 ，但不 低 出 。

七 与

二 一 二 会， 副 以上 5～7人 , 主任

二 关 主任 任。 会 ， 3～5人

， 1人， 书 1人， 副 以上 任， 中 以

上 任。

二 二 会主 作 ，公

；制 作 ， 位 作； 。 则上

一 。

二 三 为优 （90 分以上） 位 业 加

。 业 （ ） 前，二 业 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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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凡 下列 为之一 其 ：

（一） 业 （ ） 作任务 ；

（二） 勤（包 、事假） 业 （ ） 1/3以上 ；

（三） 业 （ ） ， 出 修 ；

（ ） 业 （ ） 不 ；

（五） 业 （ ）中 他人 他人代做 ；

（六） 业 （ ） 35%、 不 且不 修 。

二 前 、 业 （ ） 准 业 （ ）

， 写出不 于 300 出 ， 写出不 于 200 出 。

， 不 加 业 （ ） 作。

二 五 业 （ ） 分与主 依 ：

（一） 业 （ ） 以 任务 况、 力 、 作 、

（ ）、 、 以 况为依 ；

（二） 业 （ ） 不 35%， 交《 人 业 （

） 信 任书》；

（三） 业 分制（优、 、中、 、不 ）， 入 。

1. 90分 以上（优 ）：

（1） 业 （ ）任务书 全 任务，具 分

决 力， 出 些 创 ；

（2） 业 （ ）内 ， ， 充 ， 充分， ， ，书

写 ， 全、 ， 关 准；

（3） 、 。

2. 80～89分（ ）：

（1） 业 （ ）任务书 全 任务，具 分 决

力；

（2） 业 （ ）内 ， ， 充 ， 充分， ， ，书

写 ， 全、 ， 关 准；

（3） 。

3. 70～79分（中 ）：

（1）一 业 （ ）任务书 任务，具 一 分 决

力；

（2） 业 （ ）内 ，书写 ， 充 ， 充分， ，

全， 关 准；

（3） 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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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60～69分（ ）：

（1） 上 到 业 （ ） ， 主 上 ；

（2） 业 （ ）内 ，书写 ， 全， 关 准 仅

则 。

5. 60分以下（不 ）：

（1） 到 业 （ ）任务书 ， 中 则 ；

（2） 业 （ ） 不 、 、 不 ， 不 全 不 准；

（3） 则 ， 些 ，仍不 ；

（4） 35%。

（ ） 业 （ ） ， 二 会 、

分， 分 。 准，从严 ，公 公 。 一

分 ，优 例一 制 20%以内,优 例不 70%。

二 六 业 （ ） 、

例 ，三个 分别 60%、20%、20%。 、 、

分 则 位 专业 制 ， 人 。

八 、 估与

二 七 人 与 估专 ， 专业 制 业

（ ） 与 估办 ， 业 （ ） 作全 作 。 内 包 ：

， 业 （ ） 作 ， 到位 作 ， 出勤 况， 、

况， 与 。 ， 令 关人 。

二 八 业 （ ） 作 ， 二 上 作中

、 以 作 ， 书 于 6 前 人

。

二 九 二 上 专 业 （ ） 二

作 估。

三 业 （ ） ： 业 （ ） 二 保 ，一

保 三 。 业 （ ） ， 《 与

则（ ）》 。

九 则

三 一 办 之 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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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
作

〔2023〕13

一 则

一 东 位 会办公 《关于 人 业 位

关事 》（ 位办〔2019〕30 ） ，2022 主 不再 一

人 位 ， 位 予 位 决 位 。为 保 人 业

位 予 ， 况，制 。

二 凡 位 人 ，

位 （以下 ： 位 ）。其中 专业

， 专业 ， 不 其 位 予 。 东

人 加全 人 位 ， 内 。

三 做 位 ， 一 加 人 位 予 作， 保 ，具

义。 位 “ 准，严 ，保 ，公 ” 则 。

二 与

位 作 ， 主

副 下 作， 作， 办公 位办公 （以

下 ： 位办）。

五 位办 位 作 。

六 人 位 作 传、 前 、 关 习、

作。

三

七 位办 制 划、 、 、 、 刷、

具体 、 为、 保 作。

八 人 位 人 、 信 、 公 、

作。

九 作 、 举 、 作。

上 件 准 ， 务 一 。

五 则

一 人 加 位 为 ， 位



68

前。

二 则 位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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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业 位 予 作

则

〔2023〕14

一 《中 人 共 位 例》《中 人 共 位 例 办 》、 务

位 会《关于 予 人 业 位 》以 务 位 会《关于

位 与 予 办 》（ 位〔2019〕20 ）， 况， 《

人 位 予 作 则》（ 〔2019〕85 ）予以修 。

二 予 人 （包 ，下 ） 业 位 ，

包 会 准、 其 举办 函 、业余 ，以

主 业 。

三 人 办 养 业 ， 到下列 件 ， 予 位：

（一） 中 人 共 ， 制 ；

（二） ， ， ， 信；

其以上 分 1 且 业 分；

（三） 专业人 养 ， ， 业 书； 分

制， GPA(Grade Point Average) 到 2.00 以上（GPA 《

与 办 》 ）；

（ ）凡 位 人 ， 专业

位 ； 专业

。 不 其 位 位 。 人 加全 人 位

， 内 。

下列 况之一 ， 久 不 予 位：

（一） 、 、 ；

（二） ， 以上 分 到 2 以上 ；

（三） 作 ；

（ ） 业 作 ；

（五） 位 会 不 予 位 。

五 予 人 业 位 ：

（一） 作 则， 位办公 交 予 人 位 ；

（二） 位办公 位 分 会做 初 作， 人 业

、 习 业 （ ） 业 ； 予

人 位 ；

（三） 位办公 予 人 位 交 位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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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

〔2023〕15

为了切 加 个 ，保 ， 《

办公 关于严 与 作 》（ 〔2022〕

1 ） 件 况， 制 办 。

一

一 为 ，以 与 其他 人 位

作，依 、人 、 ， 传、 下 、 习 、 中

、 、 务与 动 ， 举办 依

务 伸。

二 党 ， 令， 关 、

， ， 关制 ， 严 。

二

三 具 以下 件：

（一）具 与 办 专业 、 人 人 ；

（二）具 专业 、 习 件 件；

（三）具 、与办 ， 全、 全、 全、

、 全 关 准 ；

（ ）具 关 其他 件。

（一） 交， 《 办公 关于严 与

作 》（ 〔2022〕1 ） 交以下 ：

1. 位 人 书副 件。 为 办 企业 位， 供 办

（ 三 ） 办 企业 位 ；

2. 位 ，包 位 况、 人 况 位 伍、

办 、 况；

3. 位 书；

4. 办 ；

5. 其他 关 。

（二） 与 ： 专 位 供 人 关

， 关 件 位 。

（三） ： 作 为优 ，

初 为下一 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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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 ： 作 办公会 ， 准 与

作办 书。

五 则上为 3 。 内 位 、 人、

、 信 化 ， 。

三

六

（一） ， 、 ， 关制 ，

、严 。

（二） 一 传，不 出 “包 ”，不 供“代 ”“代 ”“ ”

务，不 供 假不 信 ， 传 区 、专业、

， 为 供 准 信 。

（三） 做 、 、 册、 动、 、 业 册、 业

书 事 。 ，务 信 ，做

作。

（ ） 制 人 养 做 ， 助

，严 （ ） ，保 ， 主

作。

（五） 人 作人 党 ， 业务， 作 、

、作 ，具 以上 化 ， 保 ， 于不

人 作人 。

（六） 全，做 、 业 、 动 关

上 。

（七） 作 ，保 办 入，严 乱 。

（八） 上 做 其他 关 作。

七 。 内主 包 制

、 、办 件、 。 优 、 、不 三个 ， 优

予 ，不 作办 。

五 与

八 以下 之一 ， ， 仍不 ， 作办 ：

（一） 关 制 不力；

（二） 不力；

（三）不 从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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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不 义务；

（五） 其他 为。

九 以下 之一 ， 作办 ， 严 ， 作办 ：

（一） 到 关 ；

（二） 作不到位，不 保 ；

（三） 不 、 上 其他 体 事件；

（ ） 争、 互 严 办 ；

（五）具 其他 严 为 。

六 则

办 公 之 ， 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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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
〔2023〕16

一 则

一 为加 、 人 ， 使 严 ， 免

使 不 出 、 、 ，保 、 、 全 ，

， 制 。

二 包 、 人 、

。

二 刻制

三 、 人 一 办公 刻 、 、 ，其

他 / 个人不 、不 刻制 。

前， 办公 ， 。

五 、 、 、 其他 停 ，

交 ， 人 办公 一 ，任何人不 、

。

三 使

六 、 人 人 专人 保 使 。

专人保 使 。 专 人 事 出， 人 人 他人代 ，

专 人 代 人 交 作，交代 中 事 。

七 人 ，严 ， 公办事，严

制 。 、 。

八 人 人 内 ， ， 件内

准 不 、 人 分 ，不 使 。

九 凡 使 不 保 不 出 严 事 ， 事人、 人 任。

使 （ 、 人 ）

一切 ， 办人 写《 》（一事一 ），

、 、 人、 ， 关 人 、再 人 人 分

。

一 凡以 义 、 、 书、 函， 分

。

二 以 人 义 内 件 、 ，

于 业务 内 ， 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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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关个人 加 公 ，到 关 出具

关 人 ， 人 人 。

、 、 业 关个人 ， 加

人 公 ， 人 人 。

五 下列 况之一 ， 人 不 ：

（一） 个人 产、 、 件、 ；

（二） 人 准 件、 ；

（三） 介 信、 件、 、 、 公 。

五 则

六 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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